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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監督報告 

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110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本會法人主辦單位：漁業署 

一、基金與營運概況 

本會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其成立宗旨、

基金概況及營運概況等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1、財團法人基本資料表                                    單位：千元；% 

成立宗旨 

基金概況(註1) 營運概況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基金

金額 

政府捐助基金以

外金額(註2) 
年度收支餘絀 

設立基

金總額 

期末基

金總額 

原始捐

助占比 

累計捐

助占比 

年度補

捐助金

額 

年度委

辦金額 
收入 支出 餘絀 

以獎勵改進

鰻魚生產技

術，拓展內

外銷市場，

穩定產銷促

進鰻魚事業

安定與發展

為宗旨。 

20,980 20,980 98.86% 98.86% 36,447 900 39,029 38,343 686 

註1：財團法人基金之計算，係依據99年1月21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

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之，並自108年2月1日

起，改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辦理。 

註2：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

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二、人事管理 

本會已就「財團法人法」、「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相關法規及立法院相關決議，檢討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

成、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包括專任董事長、經理人、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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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

職酬勞金)及用人費結構與消長情形，其檢討情形如下： 
 

(一)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 

表2、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屆次與任期(註1) 

董事 監察人 

人數 

本會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人數 

本會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本(第12)屆董事及監察人，

其任期為109年7月1日至112

年6月30日。 

15 8 10 5 4 1 2 2 

註1：以當年度12月31日在任之屆次填具屆次與任期。 

註2：本會遴聘人數之計算依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規定辦理。 
 

表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均符合評核指

標。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有部分不符合

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財團法人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是 

2.財團法人屆次改選之連任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之規定? 是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及第49條之規定? 是 

4.財團法人由本會遴聘之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之規定? 

是 

      

(二)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 

表4、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

費管理均符合評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

費管理有部分不符合評核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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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標： 

1.董事長或經理人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

原則」（以下簡稱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相關規定？ 是 

2.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4

點相關規定？ 是 

3.從業人員獎金及其他給與之支給項目、對象、數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等是否業明

定於其管理規定中，並陳報本會核定或備查？（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5點第1

項規定？） 是 

4.從業人員支領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以外之其他獎金，是否依本會所設具體財務指

標予以評核？各項獎金合計是否逾每人每年4.4個月薪給總額之上限？（即是否符合

薪資處理原則第5點第2項規定？） 無此情形 

5.從業人員之各項給與支給基準之合理性是否定期依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至第5點所定衡

酌因素檢討，並提董事會報告？（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無此情形 

6.從業人員之薪資規定，與薪資處理原則所定不符者，是否有配合會計年度或新僱用契

約修正?（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1項規定？） 無此情形 

7.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理情形是否由主管機關於網頁登載？（即是

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2項規定？）是 

8.從業人員之薪資事宜，未依薪資處理原則辦理者，是否仍有接受本會及所屬各機關補

（捐、獎）助之情事？（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3項規定？）無此情形 

9.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是否依軍公教兼職費支

給規定辦理? 是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表5、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符合評核指標。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有部分不符合評核

指標 

無退休軍公教人員。 

評核指標： 

1.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公務人員是否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及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即

是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規定） 不適用 

2.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職政務人員是否已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停止領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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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職酬勞金？ 不適用 

3.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伍、職）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政務人員是否已依立法

院歷來相關決議，扣減再任人員之薪津？ 不適用 

4.財團法人未依立法院決議辦理者，本會對該財團法人是否不予編列預算補、捐助或委

辦業務? 不適用 

 
(四)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 

表6、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分析                    單位：千元；人；% 

科目名稱 決算數[Ａ] 各科目占比[Ａ/

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構分析 

年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財團法人補助(委

辦)計畫增加，導

致收入及支出增

加，用人費用較

去年相比增加，

符合規定發給，

尚屬合理。 

專任董事長薪資 0 0 0 0 3.64 10.56 

薪資(不含專任董事

長薪資) 
1,023 999 73.38 73.67 

獎金 176 173 12.63 12.76 

退休、撫卹金及資

遣費 
0 0 0 0 

其他(含超時工作報

酬 、 津 貼 、 保 險

費、福利費等其他

項目) 

195 184 13.99 13.57 

用人費用總計[Ｂ] 1,394 1,356 100.00 100.00 

支出總額決算數[Ｃ] 38,343 12,840 - - 

現有總員額 2 2 - -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決算

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列相同。 

 

(五)小結 
財團法人之「人事管理規則」皆符合相關規定。 

表7、財團法人人事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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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管理 

(一)財務監督辦理情形 

本會已依「財團法人法」、「預算法」、「決算法」、「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財團法人之財務管理狀況，並就監督狀況，整理如下： 

表8、財團法人財務管理監督情形 

監督目標 達成情形(註1) 待改善事項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無 

(二)本會及所屬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預算精神，參酌以往

年度執行績效編列預算。 

是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

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是 

(四)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捐)助及委託辦理計

畫，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 

是 

(五)是否確實督促財團法人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預算法

第62條之1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並

就其執行情形加強管理。 

是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及

投資情形等。 
是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助效益，

列入決算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相關預

算之參據。 

是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九)財團法人財產管理及運用，是否符合「財團

法人法」第19條及本會相關子法規之規定。 
是 

註1：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之情形，

表內第（二）、（四）、（五）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列「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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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情形 
財團法人無任何投資項目。   

表9、財團法人投資情形                                           單位：千元 
投資項目 

(註1) 
投資金額 

(註2) 
動用基金投資 經董事會決議 報本會核准 

無 無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 

註1：投資項目請參照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所定項目。 

註2：投資金額請填寫當年度12月31日為止之金額。 
 

(三)小結 

本會就財團法人之會計制度、財務管理狀況，並就監督狀況，整理如下： 

表10、財團法人財務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四、績效評估 

本會業就財團法人之整體運作情形及其年度目標之績效評估結果，檢討如下： 

(一)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財團法人業務範圍計有：養殖、加工技術及品質改進事項；拓展鰻魚內外銷事項；降低

鰻魚生產成本之研究改進事項；鰻魚資訊之報導、宣傳及出版事項；辦理鰻魚國際交流活動

事項；該會之開辦費及經常業務費；其他發展鰻魚事業之服務事項。110年度執行業務內容計

有： 

1.110年度「重點養殖產業資訊調查計畫」 

(1)辦理鰻魚品質向上講習座談會1場 

   110年12月16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假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創新學院)202教室舉行 

   。本會邀請國立嘉義大學秦宗顯教授講授「鰻魚相關從業人員之外銷養殖鰻魚生產管 

   理教育訓練」。邀請國立臺灣大學韓玉山教授講授「新型室內循環水養鰻系統簡介」 

   及本會蔡董事長講授「台日鰻魚貿易分析」，並於最後綜合討論時，就現階段國內鰻 

   魚情勢進行座談。參加人數計有46人。本場次報名教育訓練計22人(3人缺席)，共發 

   出19張證書。 

(2)110年度日本種鰻最適放養密度及生產成本分析 

   本研究針對臺灣養殖日本鰻進行產業生產經濟分析。針對日本鰻生物特性設計經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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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後利用田野訪查生產業者，以獲得生產過程中之基本資料及生物性與經濟性等資 

   料，分析目前臺灣養殖日本鰻魚之各項成本，並利用經濟學模型求得在供需合理下之 

   產量及放養密度，最後再以目前放養面積作為標準，搭配產業調查分析所得之各放養 

   密度區間之獲利，求得日本鰻最適放養密度。最終建議臺灣養殖養殖日本鰻其養殖密 

   度可介於10,000～15,000尾/分地。 

  (3)鰻苗捕撈期間收集各地捕撈訊息，及翻譯日本養殖新聞即時訊息提供產官學參考。 

   日本養殖新聞於每年鰻苗來游期11月1日至翌年5月，均會利用 line 訊息傳遞台日中 

   韓四國的即時訊息。由於資料相當珍貴，對於國內鰻魚業者的投入有其即時性。故本 

   會自104年起，開始進行即時翻譯，提供國內產、官、學界作為參考資料。 

   2.110年台灣鰻魚推廣行銷活動 

  (1)鰻魚便當家家樂(鰻魚便當游上國道)暨鰻魚料理徵選活動開幕記者會 

     規劃由漁業署主導與三地集團南仁湖企業及新東陽企業所經營國道服務區共10處， 

     於母親節檔期推出「鰻魚便當游上國道」活動，於110年5月3日(一)假農委會一樓大 

     廳舉行記者會。藉由記者會發表，鰻魚便當在母親節檔期獲得民眾的普遍叫好，為 

     國產鰻魚增加銷售口碑。另外，本會辦理鰻魚料理徵選亦同時宣布活動開始。 

(2)網路募集料理達人影片 

    (3)設計簡易投票網站，利用本會網站設計「鰻滿愛便當達人競賽」行銷活動 

     號召各路愛好料理的民眾，將自己的作品放到網路上，藉此來激發消費者的想像 

     力，創造新奇的鰻魚料理。 

  (4)網路票選結果及成果發表記者會 

     原訂5月27日於安永鮮物集團的場地辦理成果發表記者會，由於受到疫情升級影響， 

     臨時變更為線上記者會。線上記者會公布了鰻魚料理的前3名，並邀請評審對於得獎 

     者作品的講評，也邀請得獎者發表感言。比賽獎品也相當豐盛，從第1名至第10名都 

     有鼓勵性質的獎品。 

  (5)名店名廚專訪 

     三河中村屋(關西風)及魚庄(關東風)是本次採訪的店家，兩家店家各具特色，相關 

     影片在 You tube#鰻魚便當家家樂，或是臉書粉專#鰻魚便當家家樂均可點閱。 

  (6)台灣鰻業故事 

     透過全方位的介紹，讓台灣消費者了解台灣鰻魚的處境及展望。影片在 Youtube #鰻 

     魚便當家家樂，或是臉書粉專#鰻魚便當家家樂均可點閱。 

 3.110年促進日本鰻活鰻外銷獎勵計畫 

   以獎勵運費方式協助業者達成年度外銷目標量，降低疫情對我國活鰻外銷之影響。拓 

   展活鰻新興外銷市場(中港澳地區及日本以外國家)，開發國際貿易新機。針對外銷市 

   場，於110年12月31日前獎勵廠商出口運費，提升我國活鰻國際競爭力。 

   本案係依據漁產品促進外銷作業規範第七條拓展日本鰻外銷之規定辦理。本案原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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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外銷活鰻200公噸為目標，後又追加獎勵外銷活鰻出口重量200 公噸，並經漁業署漁 

   110年5月4日同意計畫變更，獎勵出口總重量上限調整為400公噸。之後，因為漁產品 

   促進外銷作業規範的修訂，本計畫依據修定內容變更計畫，於110年7月15日經漁業署 

   漁同意計畫變更，獎勵出口總重量上限調整為800公噸。本計畫結束日期以7月25日為 

   最後申請日(7月26日數量加總後將超過計畫規定重量上限800公噸)。本案申請總件數 

   :788件。總計重量794,803公斤、獎勵金新台幣31,860,020元。明細如下: 

   (1)輸銷日本723件，重量788,013公斤，獎勵金新台幣31,520,520元(98.9%)。  

   (2)輸銷新加坡52件，重量5,850公斤，獎勵金新台幣292,500元(0.9%)。 

   (3)輸銷馬來西亞13件，重量940公斤，獎勵金新台幣47,000元(0.2%)。 

   以實際的出口數據來看，110年活鰻出口數量為1,417,319公斤，相較109年1,009,118 

   公斤，出口數量成長了408,201公斤(40.5%)。 

 4.提升國產養殖鰻魚品質之藥檢獎勵計畫 

   為減緩疫情所帶來的衝擊，並鼓勵漁民生產具有藥物檢驗合格的養殖漁產品，增加國 

   人購買意願，因此針對「養殖水產生物藥檢費用」之日本鰻品項提供獎勵金，符合資 

   格之獎勵對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銷售憑證得向本會申請撥付獎勵金，預計辦理藥檢 

   獎勵700件。 

   本案執行情形係由各合作社協助收件，經整理後送鰻聯社彙整後，再送本會審查。本 

   計畫原核准件數400件，後又追加至700件。申請案件計分五批次申請，總筆數629件、 

   總發票金額4,959,725元、總獎勵金額1,629,554元。本計畫主要為減緩疫情所帶來的 

   衝擊，鼓勵漁民生產具有藥物檢驗合格的養殖漁產品，增加國人購買意願。鰻魚是國 

   內最早納入登錄管理的魚種之一，不僅是生產溯源的完整，漁民對於藥品管理更是小 

   心，本獎勵計畫在實質上對於漁民在成本的控制上助益不小。2021年我國鰻魚出口量 

   1,417噸，較前(2020)年1,009噸，逆向成長40.5%，這在2021年的上半年是意料不到 

   的。國內銷售也預期將達到1,000噸左右。本計畫的經費達成率為79%，目標達成率 

   90%(629件/700件)，產量達成率100%(超過700噸)。 

 5.鰻魚放養許可文件核發及稚鰻放養量分配核定計畫(委辦計畫) 

(1)辦理鰻魚放養許可文件核發。 

   1.109年第二階段鰻魚放養許可文件核發相關工作: 6月1日至20日之間，本會共審查 

     286件，其中日本鰻278件，異種鰻6件，合格件數282件，不合格件數2件(日本鰻) 

     ，展延件數2件(日本鰻)。合格函於6月18日寄出。 

   2.110年第一階段鰻魚放養許可文件核發相關工作: 11月1日至20日之間，本會共審查 

     425件，其中日本鰻413件，異種鰻12件，合格件數425件。本會於11月22日寄發放 

     養許可函。 

   本會在109年度第二階段及110年度第一階段，二次的鰻魚放養量分配項目共審查711 

   件放養許可申請文件，較執行目標400件多出311件，達成率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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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核定各養鰻業者之稚鰻放養量上限、廢止稚鰻放養量許可及同意展延放養及核定  

   各養鰻業者再分配之賸餘稚鰻放養量上限1式。 

   1.109年第二階段鰻魚放養審查: 

     日本鰻:審查養殖面積432.5302公頃，許可放養量6,469.62公斤。展延案2件。 

     其他鰻:室內池2件，室外池4件，許可放養量118.37公斤。 

   2.110年第一階段鰻魚放養審查: 

     日本鰻:審查養殖面積633.3099公頃，許可放養量9,446.03公斤。 

     其他鰻:室內池5件，室外池7件，許可放養量416公斤。 

  (3)協助鰻魚養殖登錄戶出貨量審查。 

     協助鰻魚養殖登錄戶出貨量審查計活鰻3,582件，加工鰻49件，共計3,631件。較執 

     行目標2,500件多出1,131件。達成率145%。 

  (4)評估110年各季產地鰻魚在池狀況報告1式。 

    1.國內鰻魚在池現況調查(第二季)(110年6月3日): 國內在池量為2,850公噸，隨著 

      規格變大，噸數會再增加。 

    2.國內鰻魚在池現況調查(第三季)(110年10月8日): 國內在池量為3,502公噸。 

    3.國內鰻魚在池現況調查(第四季)(110年11月30日): 110年放養量為4,558公斤,其 

      中有部分黑子出口至韓國。若以4,000公斤計算，約可生產3,500噸(以育成率七成 

      計算)。預估我國庫存為7,000噸。 

綜上，財團法人年度目標所執行業務，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已透過年度目標之

達成而實現。 

 

(二)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表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評估(註2)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註3) 

年度目標 達成度(註1) 

召開國際會議 -- 

良好(95分) 

尚可(   分) 

待改善(   分) 

1.過去一直定期辦理的國際會 

  議，110年度由於受到疫情影

響，不得不停止舉行。惟台日

雙方產業仍維持聯繫，鰻基會

為我國對外鰻魚產業主要聯繫

窗口。 

2.每年於鰻苗捕撈季收集國內外

訊息，提供產、官、學參考，

對國內產業提供即時訊息，有

鰻魚訊息之報導 100% 

鰻魚生產效益研

究 
100% 

教育訓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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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產業服務 100% 

助放養時機的判斷。 

3.與學術單位合作進行日本鰻種

的最適養殖密度及生產效益分

析。 

4.每年舉行講習座談會，針對鰻

魚國際貿易、生態保護、政令

宣導及教育訓練等，均有專業

專家進行指導，讓業界能與資

訊連結。 

5.接受委託辦理鰻魚出口時養殖

登錄戶資料審查及辦理鰻魚放

養管理及應遵行事項之各項相

關審查工作。 

6.辦理促進日本鰻活鰻外銷獎

勵，以達成外銷數量目標。 

7.辦理國內鰻魚推廣銷售活動，

增加國內鰻魚曝光率及銷售

量，減緩受疫情影響外銷市場

的衝擊。 

註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遭遇不

可抗力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本會法人主辦單位主管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

成度。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

90分以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

「待改善」（請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善缺失。 

 

(三)小結 

財團法人110年度辦理之各項計畫，整體達成率達9成以上，績效目標辦理情形良好。 

表12、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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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制規範 

本會已就財團法人之章程與制度，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予以檢討，檢討情形如下： 

(一)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表13、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財團法人應建立或訂定之制度或規

範 
訂定情形 

是否建立人事制度，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理由： 

是否建立會計制度，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理由： 

是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報本會

核定。 

■是 

□否，理由： 

是否建立稽核制度，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理由： 

是否依本會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

規範。 

□是 

■否，理由：財團法人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未達1億以上。 

 

(二)財團法人法規檢討情形 

表14、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是 

□否，不符合處： 

 

(三)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 

 無 

(四)小結 

財團法人之章程及與制度皆符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表15、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六、其他監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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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公開情形 

表16、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情形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情形(註1) 

預算書、決算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會及財團法人

官方網站皆有完整公開。 

□未主動公開，理由： 

風險評估報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 

■未主動公開，理由：財團法人工作及經費

預算並非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

關，無須填寫風險評估報告。 

監察報告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財團法人官方網

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

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註1：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方式，除本會另有指定公開方式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1.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3.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二) 本會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系統填報情形：未建置系統 

表17、財團法人於本會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系統填報資料情形 

本會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系統填報資料 填報情形 

單位資料 
□填報完整 
█填報未完整，未填報部分：未建置系統 

董事資料 
□填報完整 
█填報未完整，未填報部分：未建置系統 

監察人資料 
□填報完整 
█填報未完整，未填報部分：未建置系統 

法人登記財產資料 
□填報完整 
█填報未完整，未填報部分：未建置系統 

年度資料 
□填報完整 
█填報未完整，未填報部分：未建置系統 

 

(三)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列待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表18、財團法人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或實地查核所列缺失改善情形 

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實 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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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核所列缺失事項 
無 無 

 

(四)其他本會法人主辦單位監督情形 

無 

 

(五)小結 

表19、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七、檢討與建議 

財團法人在產業界仍扮演重要之溝通角色，協助受限於日本鰻鰻苗捕撈量近年普遍衰退，

鰻魚出口銳減，惟該會為維持會務之正常運作，已精簡人事費用，並將辦公室空間出租增加

收入，並已於106年第11屆董監事改選實施縮減董監事席次，並在109年第12屆董事、監察人

改選後，暫時廢除認捐基金管理運用審查小組及鰻魚產銷聯繫委員會，將權責回歸董事會，

大幅縮減會議費用，撙節相關費用支出。本會將持續督導財團法人辦理外銷鰻魚自主管理工

作，強化業務推展，並持續朝開源節流方向努力。該財團法人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符合捐助

目的。 


